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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公司与合作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

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公司与合作方后续项目的实施情况确定。 

一、协议签署概况 

1、协议基本情况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五洲新春”）为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本着互惠互利、实现双赢的目

标，结合各自业务发展的需要，围绕人形机器人部件总成产品领域展开合作，经双方

友好协商，于近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2、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和交易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704507918P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大道199号 

法定代表人：张峰 

注册资本：36634.05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轴承及配件、汽车零配件、五金、车床零部件；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 



 公司与五洲新春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双方未签署过类似协议。五洲新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相关协议约定义务的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约主体  

甲方：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合作主要内容 

现阶段针对人形机器人部件总成产品展开多维度的全方位的战略合作，针对人形

机器人部件总成产品进行合作探讨，核心产品优势互补，进一步加强在产品开发、技

术规范和标准、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合作。探讨建立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持续提升双方

的竞争优势，共同打造行业领先的产品研发、制造工艺和质量标准，共同挖掘在人形

机器人部件总成产品领域合作的创新机会。同时在后续人形机器人业务拓展中，若涉

及双方相关产品，双方优先选择对方作为核心配套商。 

四、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后，有利于双方针对人形机器人部件总成产品进行合作探讨，核心

产品优势互补，共同挖掘在人形机器人部件总成产品领域合作的创新机会，加强双方

的合作关系。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

协议而对合作方形成重大依赖。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并未涉及具体的权利义务安排，亦不涉及具体交易事项及交易金额，对公司本年度经

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公司与合作方后续项目

的实施情况确定。 

五、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与合作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协议的履行情况，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无披露的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  

2、本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



持股不存在发生变动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

东、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七、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2 月 12 日 


